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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

修正對照表 
修  正  條  文 現  行  條  文 說        明 

八、課程評鑑小組： 

(一)由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組

織成員，聘請9至11位委員

擔任之。 

(二)協助發展學校課程評鑑之檢

核工具。 

(三)彙整與檢視課各科教學研究

會自我評鑑資料，以及學

生、家長、產業專家與學者

專家之回饋，進行課程建

議。 
 

無 依據113年12月

16日「114學年

實用技能學

程課程計畫

第一次審查

結果」修訂 

 

1.頁7，課程發

展委員會組織

要點中宜增設

課程評鑑小組

即組成人員與

運作方式。 

 

九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

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八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

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條次修正 

新增「修正

時亦同」 

 


